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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闵行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文件

闵农业农村委〔2024〕87 号

关于加强闵行区一级和二级动物病原微生物
实验室备案工作的通知

各街镇（工业区）、各有关单位：

近期，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转发了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

于加强一级、二级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备案工作的指导意见》

（农办牧〔2024〕2 号）。为加强我区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

物安全管理，规范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保护实验室工作人

员和公众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病原微生

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指导意见》的要求，

现就我区一级和二级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备案工作通知如下：

一、备案范围

本区从事与动物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样本有关的研究、

教学、检测、诊断等活动的新建、改建、扩建的一级（BSL-1、

ABSL-1）和二级（BSL-2、ABSL-2）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含



— 2 —

移动式实验室）。

二、备案条件

（一）实验室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病

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

（ GB19489-2008 ）《 生 物 安 全 实 验 室 建 筑 技 术 规 范 》

（ GB50346-2011 ）《 兽 医 实 验 室 生 物 安 全 要 求 通 则 》

（ NY/T1948-2010 ）《 移 动 式 实 验 室 生 物 安 全 要 求 》

（GB27421-2015）等规定，生物安全防护水平应当与其拟开展的

实验活动相匹配。同一套生物安全管理体系下的不同实验间，作

为一个实验室备案；采用不同生物安全管理体系的实验室，分别

单独备案。

（二）实验室或实验室的设立单位必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

具有相关主管部门批准的开展病原微生物研究、教学、检测或诊

断的资质。

（三）实验室应具有与实验活动相适应的生物安全防护设

备、实验检测技术装备和充足的个人防护用品。

（四）实验室应建立生物安全管理组织，且分工清晰、责任

明确，具有充分有效的管理权限。

（五）实验室应建立生物安全管理体系，具有包括实验室生

物安全管理手册、生物安全手册和实验室标准操作程序等完整的

管理体系。

（六）实验室工作人员应接受实验操作及生物安全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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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能培训并取得上岗资格，了解实验室的工作性质和生物危害

等级，掌握实验操作技术和生物安全技能，熟悉实验室的管理程

序和要求。

（七）实验室完成了备案自我评估（包含实验室生物安全防

护水平、实验室布局合理性、生物安全管理体系文件内容的完整

性与规范性、实验室拟从事的动物病原微生物有关实验活动的生

物安全风险等评估内容）。

三、备案材料

（一）上海市闵行区一级、二级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备案

信息表；

（二）实验室或实验室设立单位的法人资格证明（复印件）；

（三）实验室设立单位的生物安全组织管理框架图；

（四）实验室平面布局图；

（五）实验室主要生物安全防护设施设备检测报告；

（六）实验室拟从事动物病原微生物有关实验活动的生物安

全风险评估报告；

（七）上海市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备案自评估表和自我评

估意见（包含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水平、实验室布局合理性、生

物安全管理体系文件内容的完整性与规范性、实验室拟从事的动

物病原微生物有关实验活动的生物安全风险等评估内容）。

四、办理程序

（一）自我评估。实验室备案前，实验室设立单位应就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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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生物安全防护水平、实验室布局合理性、安全管理体系文件内

容的完整性与规范性，实验室拟从事的动物病原微生物有关实验

活动的生物安全风险等进行自我评估。

（二）材料受理。新建、改建或扩建一级、二级实验室（含

已建成未备案的一级、二级实验室），以及设立单位所在地为闵

行的一级、二级移动式实验室自我评估认为符合条件的，可向闵

行区行政服务中心提交备案材料申请备案。

（三）材料审核。区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对备案材料进行形

式审查，并出具初审意见。区农业农村委农业管理科对备案材料

进行复核，并组织区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执法大队、动物疫病

预防控制中心进行现场检查。对材料齐全且备案信息完整的实验

室予以备案，发放一级、二级实验室备案凭证。材料不齐全或备

案信息不完整的，应在及时补正后，再予备案。

（四）备案发证。区农业农村委对通过审核的实验室，在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备案登记手续，并由区农业农村委行政服务

中心窗口向实验室发放《上海市闵行区一级、二级动物病原微生

物实验室备案凭证》。

五、有关要求

（一）本区凡纳入备案要求的一级和二级动物病原微生物实

验室均应根据国家和上海市有关法律法规开展备案登记。

（二）各备案实验室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切实加强实验室

生物安全管理工作，接受相关政府部门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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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室设立单位法定代表人、实验室负责人、实验室

平面布局、重要设施设备（包括生物安全柜、压力蒸汽灭菌器、

生物安全型离心机等）、实验活动范围等与生物安全相关的重大

事项发生变更时，应及时向闵行区行政服务中心提交变更说明，

并更新《上海市闵行区一级、二级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备案信

息表》。其中，涉及实验室平面布局、重要设施设备、实验活动

范围发生变更的，实验室设立单位应当再次自我评估（必要时可

邀请专家）并提交评估意见及相关材料。

（四）移动式一级、二级实验室需异地使用的，应当提前将

实验室原备案材料、工作地点、时间安排、实验活动内容、实验

室负责人、工作人员等信息向原备案部门和使用地设区的市级人

民政府农业农村部门报告，接受使用地人民政府农业农村部门的

监督管理。

（五）实验室不再从事实验活动的，应及时向闵行区行政服

务中心申请注销备案。

六、其他事项

（一）备案受理窗口

闵行区行政服务中心 38-45 综合窗口

联系人：孙静华；电话：54136331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莘东路 505 号 3 楼

（二）备案咨询方式

闵行区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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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褚静娟；电话：54460157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沪闵路 2633 号

附件:1.上海市闵行区一级、二级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

备案信息表

2.上海市闵行区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备案自评估表

3.上海市闵行区一级、二级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

备案凭证

上海市闵行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2024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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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上海市闵行区一级、二级动物病原微生物

实验室备案信息表

实 验 室 名 称 ：

生物安全防护水平： □BSL–1 □ABSL–1 □BSL–2 □ABSL–2

设立单位（盖章）：

所 在 区 ：

联 系 电 话 ：

报 送 备 案 日 期 ：

上海市闵行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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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须知

1.本表适用于本区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及其实验活动的备案。

2.填表人应仔细阅读填表说明，明确填表要求，按照实际情况

如实、完整填写各项内容。

3.填表前请对本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水平、实验室布局合理性

等进行认真评估，确保符合病原微生物实验室有关法律法规、标准

规范要求。

4.填表人应使用 A4 纸打印，一式两份，并附电子版。

5.本表未经实验室设立单位盖章及设立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名无

效。

6. 有关栏目空格纸面不够，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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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验室概况

实验室名称
1.2.3

设立单位名称

实验室类别
4

□固定式实验室 □移动式实验室（□自行式 □承载式）

实验室地址
5 设立单位

法人代表

实验室邮编
设立单位

组织机构代码

实验室电话 设立单位地址

实验室传真 设立单位邮编

实验室负责人
实验室负责人

联系电话

实验室生物安全

负责人

生物安全负责人

联系电话

实验室建筑面积

（m
2
）

实验室工作人员数量（人）
6

实验室建设情况 □新建 □改建 □扩建 □已建

实验活动目的
7 □检测 □临床诊断 □科学研究 □教学

□其它（请注明）

单位分类
8 □动物防疫监督体系 □科研机构 □教育机构 □海关

□企业 □其它（请注明）

二、实验室主要工作人员情况
9

序号 姓名 学位 技术职称 专业 工作岗位

是否参加

生物安全

专项培训

是否有

上岗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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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室设施情况

实验室面积
11

平方米 间数

定向气流 1.有（ ） 2.没有（ ）

实验室主入口门禁系统 1.有（ ） 2.没有（ ）

可自动关闭门
1.有（ ） 2.没有（ ）

若没有，采用何种出入控制装置：

门是否有可视窗 1.有（ ） 2.没有（ ）

入口处生物安全标识 1.有（ ） 2.没有（ ）

洗手池
1.有（ ） 2.没有（ ）

若有，属哪类 □感应式 □长手柄式 □脚踏式

洗眼器 1.有（ ） 2.没有（ ）

防护区排风是否经 HEPA

过滤后排出
12 1.有（ ） 2.没有（ ）

窗户
1.有（ ） 2.没有（ ）

若有，是否有纱窗：1.有（ ） 2.没有（ ）

防节肢、啮齿动物进入的

设施
1.有（ ） 2.没有（ ）

备用电源 1.有（ ） 2.没有（ ）

四、实验室设备及防护装备

（一）主要仪器设备
13

序号 名称
数

量
规格型号 生产厂家 购置日期

（1）生物安全柜 □有 □无

（2）压力蒸汽灭菌器 □有 □无



— 11 —

（3）离心机

（4）摇床、培养箱

（5）菌（毒）种及样本保存设备

（6）动物饲养、操作设备

（7）其他仪器设备

（二）个体防护装备
14

序号 名称
数

量
规格型号 生产厂家

（1）手防护装备

（2）躯体防护装备

（3）呼吸防护装备

（4）眼面部防护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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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足部防护装备

（6）其他个体防护装备

五、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体系文件
15

序号 名称 文件编号

（一）管理手册

1

（二）程序文件

1

（三）标准操作规程（SOP）、材料安全数据单、安全手册

1

（四）数据记录表单

1

（五）风险评估报告

1

（六）应急预案

1

（七）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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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范围
16

序号 病原微生物

危害

程度

分类

实验活动类型 实验活动简要概述

七、提交材料清单

1. □实验室或实验室设立单位的法人资格证明；

2. □实验室设立单位的生物安全组织管理框架图；

3. □实验室平面布局图；

4. □实验室主要生物安全防护设施设备检测报告；

5. □实验室拟从事动物病原微生物有关实验活动的生物安全风险评估报告；

6. □上海市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备案自评估表和自我评估意见（包含实验室生物安

全防护水平、实验室布局合理性、生物安全管理体系文件内容的完整性与规范性、实验室拟

从事的动物病原微生物有关实验活动的生物安全风险等评估内容）；

7. □其他相关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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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性声明

本备案信息表中所填写的信息及提交的所有材料完整、准确、真实。若有

失实或隐瞒，我单位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实验室负责人（签字）： 设立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

（设立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闵 行

区 农

业 农

村 委

员 会

备 案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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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 本表适用于动物病原微生物一级（Biosafety Level 1，BSL

–1、Animal Biosafety Level 1，ABSL–1）、二级（BSL–2、ABSL

–2）实验室备案。同一套生物安全管理体系下，具备相同生物安全

防护水平的不同实验间，宜作为一个实验室进行备案；如采用不同

的生物安全管理体系，或者不同主入口控制的，属于不同生物安全

防护水平的，应分别单独填写申请表。

2. 实验室名称应包括设立单位名称和实验室名称，设立单位名

称应与法人资格证明中的名称一致。

3. 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水平应依照《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

（GB19489–2008）规定，同时填写的生物安全防护水平应与提交的

实验室自评估意见一致，请在 BSL–1、ABSL–1、BSL–2、ABSL–2

中选择一种在□内划“√”填写。BSL–1、BSL–2 表示仅从事体外

操作的实验室的相应生物安全防护水平，ABSL–1、ABSL–2 表示包

括从事动物活体操作的实验室的相应生物安全防护水平。

4. 实验室类别请选择固定式实验室或移动式实验室。移动式实

验室按移动模式分为自行式和运载式实验室，其中自行式实验室具

备机动行驶功能，运载式实验室可借助运载工具实现移动功能。移

动式实验室备案需另外提供移动式实验室的出厂合格证明、年度检

定合格证明、实验室参数清单。

5. 实验室地址和位置的填写应从省级行政区开始，并填写到具

体的楼号、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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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实验室总人数应填写在岗工作人员的人数，并与下方“二、

实验室主要工作人员情况”处填写的人数一致。

7. 实验室使用目的可多选，请在适当选项□内划“√”填写，

如不属于列出的选项，应选择其他并说明。

8. 单位分类请在适当选项□内划“√”填写，如同时符合“企

业”和其他列出的选项，应选择“企业”，社会组织等不属于所列出

选项的单位应选择其他并说明。

9. 学位应填写全日制教育获得的最高学位：学士、硕士或博士；

专业应填写该学位对应的专业；工作岗位应填写：管理人员、操作

人员、运维人员。

10. 所有与实验活动相关的人员均应经过培训，考核合格后取

得相应的上岗资质，已获得上岗资质的人员应附相关证明。

11. 实验室面积应填写该表格所备案的实验室的总面积和间数，

并附实验室平面布局图。

12. 如防护区排风经HEPA过滤后排出，应提供相应的检测报告。

13. 主要仪器设备包括生物安全柜、压力蒸汽灭菌器、离心机、

摇床、培养箱、菌（毒）种及样本保存设备、动物饲养操作设备，

以及通风橱、超净工作台等。其中：

a）生物安全柜有无情况请在□内划“√”填写，如有生物安全

柜，应提供相应检测报告。名称/类型应填写：一级生物安全柜、二

级生物安全柜 A1、二级生物安全柜 A2、二级生物安全柜 B1、二级生

物安全柜 B2，并填写具体的规格型号、生产厂家、购置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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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压力蒸汽灭菌器有无情况请在□内划“√”填写，如有压力

蒸汽灭菌器，应提供相应检测报告。名称/类型应填写手提式压力蒸

汽灭菌器、台式压力蒸汽灭菌器、立式压力蒸汽灭菌器、脉动真空

蒸汽灭菌器等，并填写具体的规格型号、生产厂家、购置日期。

c）离心机名称/类型应填写生物安全型离心机、非生物安全型

离心机，并填写具体的规格型号、生产厂家、购置日期。

d）摇床、培养箱、菌（毒）种及样本保存设备、动物饲养操作

设备和其他设备的名称按生产厂家的商品名称填写。

14. 个体防护装备的名称按生产厂家的商品名称填写，个体防

护装备包括：

a）手防护装备：乳胶手套、防切割手套等；

b）躯体防护装备：白大衣、手术服、连体防护服等；

c）呼吸防护装备：医用外科口罩、医用防护口罩等；

d）眼面部防护装备：面屏、护目镜、防动物面罩等；

e）足部防护装备：防护鞋、鞋套等；

f）其他。

15. 实验室应制定生物安全管理体系文件及相关文件，文件应

按照表格中的分类填入相应位置：

a）管理手册应对组织结构、人员岗位及职责、生物安全及安保

要求、生物安全管理体系、体系文件架构等进行规定和描述；

b）程序文件应明确规定实施具体安全要求的责任部门、责任范

围、工作流程及责任人、任务安排及对操作人员能力的要求、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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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责任部门的关系、应使用的工作文件等；

c）标准操作规程应详细说明使用者的权限及资格要求、潜在危

险、设施设备的功能、活动目的和具体操作步骤、防护和安全操作

方法、应急措施、文件制定的依据等；

d）材料安全数据单是详细提供某种材料的危险性和使用注意事

项等信息的技术通报；

e）安全手册是以生物安全管理体系文件为依据制定的快速阅读

文件；

f）数据记录表单是记录各种数据的表格样式；

g）风险评估报告包括确定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水平的风险评估、

每项实验活动的风险评估等；

h）应急预案应制定应急措施的政策和程序，包括生物性、化学

性、物理性、放射性等紧急情况和火灾、水灾、冰冻、地震、人为

破坏等意外紧急情况；

i）其他不属于以上类型的其他文件。

16. 病原微生物名称、危害程度分类、实验活动类型应参照《动

物病原微生物分类名录》，其中：

a）病毒的实验活动类型从以下选择：

a1. 病毒培养：指病毒的分离、培养、滴定、中和试验、活病

毒及其蛋白纯化、病毒冻干以及产生活病毒的重组实验等操作。利

用活病毒或其感染细胞（或细胞提取物）、不经灭活进行的生化分析、

免疫学检测等操作视同病毒培养。使用病毒培养物提取核酸，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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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或灭活剂的加入必须在与病毒培养等同水平的实验室和防护条件

下进行，裂解剂或灭活剂加入后可参照未经培养的感染性材料的防

护水平进行操作。

a2. 动物感染实验：指以活病毒感染动物的实验。

a3. 未经培养的感染性材料的操作：指未经培养的感染性材料

在采用可靠的方法灭活前进行的病毒抗原检测、血清学检测、核酸

检测、生化分析等操作。未经可靠灭活或固定的人和动物组织标本

因含病毒量较高，其操作的防护水平应参照病毒培养。

a4. 灭活材料的操作：指感染性材料或活病毒在采用可靠的方

法灭活后进行的病毒抗原检测、血清学检测、核酸检测、生化分析

等不含致病性活病毒的操作。

a5. 非感染性材料的操作：指针对确认无感染性的材料的各种

操作，包括但不限于无感染性的病毒 DNA 或 cDNA 操作。

b）细菌、放线菌、衣原体、支原体、立克次体、螺旋体的实验

活动类型从以下选择：

b1. 大量活菌操作：实验操作涉及“大量”病原菌的制备，或

易产生气溶胶的实验操作（如病原菌离心、冻干等）。

b2. 动物感染实验：特指以活菌感染的动物实验。

b3. 样本检测：包括样本的病原菌分离纯化、药物敏感性试验、

生化鉴定、免疫学实验、PCR 核酸提取、涂片、显微观察等初步检测

活动。

b4. 非感染性材料的实验：指不含致病性活菌材料的分子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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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免疫学等实验。

c）真菌的实验活动类型从以下选择：

c1. 大量活菌操作：实验操作涉及“大量”病原菌的制备，或

易产生气溶胶的实验操作（如病原菌离心、冻干等）。

c2. 动物感染实验：特指以活菌感染的动物实验。

c3. 样本检测：包括样本的病原菌分离纯化、药物敏感性试验、

生化鉴定、免疫学实验、PCR 核酸提取、涂片、显微观察等初步检测

活动。

c4. 非感染性材料的实验：指不含致病性活菌材料的分子生物

学、免疫学等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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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上海市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备案自评估表

单位名称：（盖章） 实验室生物安全级别：□BSL-1 □BSL-2

项目 BSL-1 级实验室 BSL-2 级实验室 评估结果

实验室

设计

原则

及基本

要求

1.1 实验室选址、设计和建造应符合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和建设主管部门等的规定和要求。

1.2 实验室的防火和安全通道设置应符合国家的消防规定和要求，同时应考虑生物安全的特殊要

求；必要时，应事先征询消防主管部门的建议。

1.3 实验室的安全保卫应符合国家相关部门对该类设施的安全管理规定和要求。

1.4 实验室的建筑材料和设备等应符合国家相关部门对该类产品生产、销售和使用的规定和要

求。

1.5 实验室的设计应保证对生物、化学、辐射和物理等危险源的防护水平控制在经过评估的可接

受程度，为关联的办公区和邻近的公共空间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及防止危害环境。

1.6 实验室的走廊和通道应不妨碍人员和物品通过。

1.7 应设计紧急撤离路线，紧急出口应有明显的标识。

1.8 房间的门根据需要安装门锁，门锁应便于内部快速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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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需要时（如：正当操作危险材料时），房间的入口处应有警示和进入限制。

1.10 应评估生物材料、样本、药品、化学品和机密资料等被误用、被偷盗和被不正当使用的风

险，并采取相应的物理防范措施。

1.11 应有专门设计以确保存储、转运、收集、处理和处置危险物料的安全。

1.12 实验室内温度、湿度、照度、噪声和洁净度等室内环境参数应符合工作要求和卫生等相关

要求。

1.13 实验室设计还应考虑节能、环保及舒适性要求，应符合职业卫生要求和人机工效学要求。

1.14 实验室应有防止节肢动物和啮齿动物进入的措施。

1.15 动物实验室的生物安全防护设施还应考虑对动物呼吸、排泄、毛发、抓咬、挣扎、逃逸、

动物实验（如：染毒、医学检查、取样、解剖、检验等）、动物饲养、动物尸体及排泄物的处置

等过程产生的潜在生物危险的防护。

1.16 应根据动物的种类、身体大小、生活习性、实验目的等选择具有适当防护水平的、适用于

动物的饲养设施、实验设施、消毒灭菌设施和清洗设施等。

1.17 不得循环使用动物实验室排出的空气。

1.18 动物实验室的设计，如：空间、进出通道、解剖室、笼具等应考虑动物实验及动物福利的

要求。

1.19 适用时，动物实验室还应符合国家实验动物饲养设施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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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

设施

和设备

要求

2.1 实验室的门应有可视窗并可锁闭，门锁及门

的开启方向应不妨碍室内人员逃生。

实验室主入口的门、放置生物安全柜实验间的

门应可自动关闭；实验室主入口的门应有进入

控制措施。

2.2 应设洗手池，宜设置在靠近实验室的出口处。

2.3 在实验室门口处应设存衣或挂衣装置，可将

个人服装与实验室工作服分开放置。

在实验室入口处应设更衣室或更衣柜，可将个

人服装与实验室工作服分开放置。

2.4 实验室的墙壁、天花板和地面应易清洁、不渗水、耐化学品和消毒灭菌剂的腐蚀。地面应平

整、防滑，不应铺设地毯。

2.5 实验室台柜和座椅等应稳固，边角应圆滑。

2.6 实验室台柜等和其摆放应便于清洁，实验台面应防水、耐腐蚀、耐热和坚固。

2.7 实验室应有足够的空间和台柜等摆放实验

室设备和物品。
实验室工作区域外应有存放备用物品的条件。

2.8 实验室应按功能划分，防止交叉污染。

实验室应按功能划分，多个房间组成的实验室

应布局合理，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应进行功能分

区，各工作区域应有明确的标记，防止交叉污

染。

2.9 应根据工作性质和流程合理摆放实验室设备、台柜、物品等，避免相互干扰、交叉污染，并

应不妨碍逃生和急救。

2.10 实验室可以利用自然通风。如果有可开启的窗户，应安装可防蚊虫的纱窗，如果采用机械

通风，应避免交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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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实验室内应避免不必要的反光和强光。

2.12 若操作刺激或腐蚀性物质，应在 30 m 内设

洗眼装置，必要时应设紧急喷淋装置。
应在实验室工作区配备洗眼装置。

2.13 若操作有毒、刺激性、放射性挥发物质，应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配备适当的负压排风柜。

2.14 若使用高毒性、放射性等物质，应配备相应的安全设施、设备和个体防护装备，应符合国

家、地方的相关规定和要求。

2.15 若使用高压气体和可燃气体，应有安全措施。

2.16 应设应急照明装置。

2.17 应有足够的电力供应。

应有可靠的电力供应。必要时，重要设备（如：

培养箱、生物安全柜、冰箱等）应配置备用电

源。

2.18 应有足够的固定电源插座，避免多台设备使用共同的电源插座。应有可靠的接地系统，应

在关键节点安装漏电保护装置或监测报警装置。

2.19 供水和排水管道系统应不渗漏，下水应有防回流设计。

2.20 应配备适用的应急器材，如消防器材、意外事故处理器材、急救器材等。

2.21 应配备适用的通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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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必要时，应配备适当的消毒灭菌设备。

应在实验室或其所在的建筑内配备高压蒸汽灭

菌器或其他适当的消毒灭菌设备，所配备的消

毒灭菌设备应以风险评估为依据。

/
2.23 应在操作病原微生物样本的实验间内配

备生物安全柜。

/

2.24 应按产品的设计要求安装和使用生物安

全柜。如果生物安全柜的排风在室内循环，室

内应具备通风换气的条件；如果使用需要管道

排风的生物安全柜，应通过独立于建筑物其他

公共通风系统的管道排出。

实验室

组织

与管理

要求

3.1 实验室设立单位应成立生物安全管理委员会，并分工明确。

3.2 制定了相关的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制度，并严格落实。

3.3 建立了生物安全管理体系，明确了生物安全方针和目标。

3.4 制定了实验活动标准操作程序。

3.5 制定了实验室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预案。

3.6 实验室各项原始记录清晰、规范，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完整，并按要求及时归档管理。

注：评估结果可以填写符合、不符合、不适用。

评估人： 评估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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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上海市闵行区一级、二级动物病原微生物
实验室备案凭证

闵 动实验室备字[ ]

实验室
名称

实验室
地址

生物安全
防护水平

实验室
负责人

实验室
设立单位

法定
代表人

实验室
主要实
验活动

经本机关审查，备案材料齐全，实验室符合备案规定，决定予

以备案。请你单位遵守法律法规，切实承担生物安全责任。

上海市闵行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年 月 日

备注：本凭证一式三份，审核部门、备案部门和申报单位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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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页：

本次备案申请提交材料如下：

1.《上海市闵行区一级、二级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备案信息

表》；

2.实验室或实验室设立单位的法人资格证明；

3.生物安全组织管理框架图；

4.实验室平面布局图；

5.实验室主要生物安全防护设施设备检测报告；

6.实验室自我评估意见（包含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水平、实验

室布局合理性、生物安全管理体系文件内容的完整性与规范性、实

验室拟从事的动物病原微生物有关实验活动的生物安全风险等评估

内容）；

7.其他相关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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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上海市闵行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11月21日印发


